关于青浦区开展2025年危险化学品（使用）企业“双随机、一公开”联合随机抽查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做好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着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在青浦区市场监管领域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联席会议统一领导下，区应急局、区市场监管局、区生态环境局、消防救援支队决定对青浦区危险化学品（使用）企业开展一次“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抽查。有关事项要求如下：

一、抽查对象

本次“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抽查范围为2025年12月31日之前在本区市场监管部门登记设立并且当前为确立状态的危险化学品（使用）企业，抽查户数8户。待检查企业由青浦区“互联网+监管”系统随机抽取，在抽取确定后即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海）向社会公示。

二、抽查时间

2025年4月至7月。
三、参与部门

（一）发起部门：区应急管理局。

（二）参与部门：区市场监管局、区生态环境局、消防救援支队。

四、检查事项

（一）安全监管执法事项

1、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

2、企业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的检查；

3、企业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和隐患上报情况的检查。
执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二）市场监管执法事项

1、企业登记事项。检查实际情况是否与登记事项是否一致。

2、食品安全监管事项。对是否存在无证经营或超范围经营食品的行为；是否按规定落实食品进货查验制度；是否按规定落实食品留样制度；是否按规定落实人员健康管理。
3、特种设备监管事项。检查企业在用特种设备是否经过定期检验合格;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是否持证上岗;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度是否按规定健全并落实到位。

执法依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食品安全法》、《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三）环保执法事项

1、环评许可事项。检查企业是否编制并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企业是否完成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

2、现场检查事项。检查企业是否建立与其生产、经营规模相匹配的污染防治设施；检查企业的污染防治设施是否正常运行。
执法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四）消防执法事项

对企业履行消防安全职责的抽查。建筑物或者场所是否取得消防验收文件；消防设施、器材和消防安全标志是否定期组织维修保养，并保持完好有效；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是否畅通；厨房、锅炉房等消防安全重点部位是否符合消防安全管理要求；室内装修材料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是否制定，是否落实防火检查、演练和消防安全教育培训。

执法依据：公安部《消防监督检查规定》。

五、检查方式

本次“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抽查的检查工作，区应急局、区市场监管局、区生态环境局、消防救援支队组建1个联合检查组（检查组必须各有1名具备区应急局、区市场监管局、区生态环境局、消防救援支队执法资格的检查人员，由区应急局执法人员任组长），并通过青浦区“互联网+监管”系统随机选派联合检查组开展检查。请参检单位于4月30日下午16时前将参检人员回执反馈至区应急局执法大队朱一鹏处，联系电话：69730010。
随机选派的联合检查组，应当按照“一次上门，综合检查”的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对随机抽取的8家危险化学品（使用）企业进行实地检查。检查人员应当如实记录检查情况、填写抽查记录表并要求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或者企业盖章，无法取得签字或者盖章的，检查人员应当注明原因，必要时可邀请有关人员作为见证人。

实地检查过程中，联合检查组发现企业存在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应根据检查情况提出处理意见，企业能当场纠正的，告知企业直接予以纠正；需要责令改正的，提出整改要求，制发责令改正通知书；需要立案查处的，按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程序处理。

六、检查结果

本次危险化学品（使用）企业“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抽查的检查结果为以下八种：

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5、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联合随机抽查的检查结果，由各联合检查组按照“谁实施、谁记录、谁负责”的工作原则，在2025年10月31日17:00之前准确录入青浦区“互联网+监管”系统;检查结果需要进一步立案查处的,由实施行政处罚的单位，及时将行政处罚信息归集至青浦区“互联网+监管”系统。检查结果和查处情况，都要及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海）向社会公开。

                                      青浦区应急管理局                                  

                                       2025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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